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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19〕 51 号 

 
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 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

《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

区政府研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31日 



 

 2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 
工作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政策，切实加强机动车尾气

污染物排放监管，加快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，根据淄博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淄博市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

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19〕10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全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东省打好柴油货

车污染防治攻坚作战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19〕30号）和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

山东省促进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鲁交运

〔2019〕4号）要求，采取经济补偿、限制使用、加强监督执法

等措施，加快推进全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进度，确保 2020

年底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任务，有效减少

污染物排放，持续改善全区空气环境质量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（一）分类引导，适当补贴。根据车型种类、车辆初次登

记时间等分类引导和鼓励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及时淘汰，按照“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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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汰、多补贴，晚淘汰、少补贴”的原则，给予不同额度的资

金补贴。 

（二）管控结合，鼓励淘汰。采取区域禁行、严格监管、

引导淘汰等措施，推进国三营运柴油货车及时淘汰；鼓励将提

前报废车辆交由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报废拆解；

大力倡导购置性能稳定、安全可靠的新能源或纯电动车辆。 

三、补贴范围及标准 

（一）补贴范围。凡在临淄区注册登记的国三排放标准的

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且符合条件的，给予适当补贴。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不享受本补贴政策： 

1.自市方案（淄政办字〔2019〕101号）印发实施后转移至

临淄区的； 

2.距强制报废日期不足 1年（含）或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； 

3.已享受国家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； 

4.由于自然原因、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； 

5.车主与申请人（单位）名称不一致的； 

6.摩托车、三轮汽车、低速载货汽车等； 

7.其他不符合补贴政策要求的。 

（二）补贴实施时间和标准。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

月 30日期间报废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，按照初次登记时间分别

给予 0.4万元—4万元不等的资金补贴。 

（三）补贴资金来源。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40%，区



 

 4 

级财政承担 60%。区财政部门先行支付补贴资金，在完成淘汰

任务后，由市财政部门按照区级财政实际支付资金的 40%予以

清算。 

四、补贴资金申请流程 

（一）车辆报废和注销。列入补贴范围内的国三营运柴油

货车，车主自愿将报废车辆交给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

企业报废拆解，领取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

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到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《机动车注销

证明》。 

（二）补贴申请。车主（或委托代理人）根据补贴条件据

实书面提交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申请，并将有关资料报

送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联合办公窗口（以下简称“联合

办公窗口”）审核。 

申领补贴资金需携带以下资料： 

１.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原件、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复印件。 

２.车主为个人的，需提供车主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车

主为单位的，需提供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《营业执照》原件

及复印件。 

３.与车主名称一致的银行账户或单位基本账户复印件。 

４.委托办理的，需提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、

车辆报废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、补贴申请办理书面委托书原件。 

（三）资金核发。生态环境、公安交警、交通运输、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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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按照职责审核相关信息，经审核不符合条件的，由联合办

公窗口告知理由；符合条件的，自全部审核通过后，2020年上、

下半年分别进行集中支付，由财政部门于 1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

行转账方式将补贴资金转入车主提供的与其名称一致的银行账

户。 

五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全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

补贴政策落实；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国三营运柴油货车《道路运

输证》相关手续注销，并建立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报废档案，对

《山东省道路运政管理服务信息系统》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维护；

牵头负责补贴申请资料受理；按职责做好营运车辆监管工作，

严格车辆检验检测，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，不予办理年审及

车辆转入手续；对年度污染物排放检测超标未予治理达标的，

一律依法注销《道路运输证》。 

（二）临淄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做好淘汰车辆排放标准认定、

车辆环保资料审核及环保信息数据汇总等工作；加强在车辆集

中停放地对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的抽检力度，配合做好对道路行

驶车辆的检测；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，不予办理尾气检测；

向社会公告环保办公窗口地址、咨询电话等信息。 

（三）临淄交警大队负责提供经确认的包含车辆型号及车

辆登记日期在内的全区国三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清单，划定

区域禁行范围，开展相关宣传引导工作；按照执法职责和权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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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自动监控系统和现场查纠相结合方式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车

辆；负责确定车辆类别、核定报废期限及报废原因，办理报废

机动车注销登记手续，并出具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；负责核实是

否已享受国家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、是否距强制报废日

期不足 1 年（含）或达到强制报废标准、是否由于自然原因、

交通事故等导致直接报废的；对先行引导淘汰的车辆，不予办

理年审、变更、检验及转入登记。 

（四）区财政局负责财政补贴资金筹集、预算安排、资金

清算、资金拨付等工作；负责核实银行账户或单位基本账户是

否与车主名称一致。 

（五）区商务局负责监督管理报废车辆回收拆解企业，审

核报废车辆回收信息，发放《报废汽车回收证明》，建立完善拆

解车辆台账；指导督促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采取各类便民服

务措施，方便车主交车及办理补贴资金审核手续。 

（六）各镇、街道负责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工作，督促辖区

内运输企业、车主按照有关要求做好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

贴工作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

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开展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

工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

工作，全面动员部署，细化推进措施，强化责任落实，规范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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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程序，务求工作实效。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建立健全多部

门组织协调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积极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

力。 

（二）实行联合办公。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区交通运

输局设立联合办公窗口，生态环境、公安交警、商务、财政等

部门安排人员入驻，并按照部门职责及规定程序开展相关审核

工作。财政部门要按照相关部门审核结果及时兑付资金，采取

“一站式”服务方式提高补贴资金核发效率。联合办公窗口服

务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1月 30日。 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

留、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，不得拖延兑付时间，坚决杜绝骗取

补贴资金行为。违反上述规定的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依纪严肃处

理。 

（四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互联

网等媒体，大力宣传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污染防治及加快淘汰的

重要意义，不断提高全社会对机动车污染危害和绿色货运的认

识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对淘汰补贴方案进行政策解读，使广大

车主知晓淘汰补贴范围、时间、标准和条件，引导鼓励相关车

主及单位及时主动淘汰列入淘汰范围的国三营运柴油货车，大

力提倡购置使用新能源或纯电动汽车。要定期公开工作进展情

况，维护广大市民的知情权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促

进淘汰补贴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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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年 11月 30日。 

 

附件：1.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 

2.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统计表 

3.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2019年淘汰补贴标准 

4.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2020年淘汰补贴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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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淘汰补贴工作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王立明  区政府副区长 

副组长：刘建行 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

          李富涛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

成  员： 吕昌平  区财政运行服务中心副主任 

        焦  衡   区商务局副局长 

        刘永刚  齐都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孙延涛  金岭回族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王伟凯  金山镇副镇长 

        边  康  敬仲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        王洪坤  朱台镇党委委员 

        姚修强  皇城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 

        李玉全  凤凰镇副镇长 

        毕丽杰  辛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        董振玉  闻韶街道党工委委员 

        于国胜  雪宫街道党工委委员 

        赵  刚  稷下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 

        陈  涛  齐陵街道党工委委员 

        魏黎明  临淄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、区环境监察 



 

 10 

大队大队长 

        孙  琦  临淄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交通运输局，李富涛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。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

后即行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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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统计表 

       单位：万元/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次登记年

限 

车辆类型  

2008

年 6

月 30

日之

前 

2008 年

7月 1日

至 2009

年 6 月

30 日 

2009

年 7 月

1 日至

2010

年 6 月

30 日 

2010

年 7月

1 日至

2011

年 6月

30 日 

2011

年 7 月

1 日至

2012

年 6 月

30 日 

2012

年 7 月

1 日至

2014

年 6 月

30 日 

2014

年 7月

1 日以

后 

轻

型 

微（轻）

型载货

汽车 

9 62 313 237 147 65 0 

中型载

货汽车 
0 142 217 93 44 14 0 

重型载货汽

车 
0 167 752 759 508 509 240 

合计（4278

辆） 
9 371 1282 1089 699 588 2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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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2019年淘汰补贴标

准 

       单位：万元/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次登记年

限 

车辆类型  

2008

年 6

月 30

日之

前 

2008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09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09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0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0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1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1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2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2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4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4

年 7月

1 日以

后 

轻

型 

微（轻）

型载货

汽车 

0.50 0.60 0.70 0.80 0.90 1.00 1.20 

中型载

货汽车 
0.80 0.96 1.12 1.28 1.44 1.60 1.92 

重型载货汽

车 
1.60 1.76 1.92 2.08 2.24 3.20 4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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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

临淄区国三营运柴油货车 2020年淘汰补贴标

准 

       单位：万元/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次登记年

限 

车辆类型  

2008

年 6

月 30

日之

前 

2008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09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09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0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0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1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1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2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2

年 7

月 1

日至

2014

年 6

月 30

日 

2014

年 7月

1 日以

后 

轻

型 

微（轻）

型载货

汽车 

0.40 0.48 0.56 0.64 0.72 0.80 0.88 

中型载

货汽车 
0.56 0.64 0.72 0.88 0.96 1.04 1.28 

重型载货汽

车 
1.28 1.44 1.52 1.68 1.76 2.56 3.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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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办公室， 

    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 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


